
  保定市徐水区农业农村局

2024年度预算项目绩效自评工作报告
一、绩效自评工作组织开展情况

按照《保定市徐水区财政局关于开展2024年度财政资金部门绩效自评及抽查工作的通知》（徐政财字〔2025〕19号）文件要求，我局高度重视，把绩效自评工作列入重要议事日程，对绩效自评工作精心组织、周密部署。一是召开会议专题研究，明确分工，一把手负总责，分管领导具体抓，制定了具体措施，确保将项目绩效自评工作落到实处。二是业务股室与财务室加强沟通，密切配合，按照坚持依据标准、实事求是、客观公正和认真负责的原则，对照预算项目绩效自评表进行测评，及时反映自评中的有关问题，有效促进了绩效自评工作规范、有序、顺利开展。

2024年共安排126个预算项目，预算项目支出总计21602.353262万元。其中，上级项目84个，资金支出19671.066465万元；区级项目42个，资金支出1931.286797万元。自评得分90分以上的107个，得分60至90分15个，60分以下4个，其中抽查项目5个，分别是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省级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政府债券）的通知、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的通知、2024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监测工作经费、徐水区农业农村局退役军人专岗人员提高待遇、2024年保安保洁经费项目。

项目一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省级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政府债券）的通知，基本情况是根据河北省农村人居环境整治提升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印发《2024年省级乡村振兴（农村人居环境整治）专项资金项目实施方案》的通知（冀农居办[2024]6号）要求，结合我区实际，使用150万元“实施保定市徐水区2024年农村厕所改造奖补项目”推进厕所改造，进一步提高卫生厕所普及率，完成户厕改造1701户，公厕改造7座。 

项目二关于下达2023年中央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的通知，基本情况是2023年下达我区中央设施蔬菜生产能力提升项目资金126万元，用于支持6个家庭农场、3个合作社新建或改造升级设施棚室，其中每个家庭农场奖补10万元，每个合作社奖补22万元。

项目三徐水区农业农村局退役军人专岗人员提高待遇，基本情况是退役军人专岗人员人数2人，为持续推动退役军人工作持续向好态势，维护大局稳定，社会和谐，保证退役军人专岗人员更好发挥作用，依规足额及时发放每人每月300元补贴资金。

项目四2024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监测工作经费，基本情况是安排区级经费134098元，主要用于购买检测专用材料103474元、购买达标合格证打印机3600元、委托业务费7200元（仪器检测费5700元、废液处置服务费1500元）、移动终端通讯费19824元，用于实施全年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以及农产品和农业投入品检测，确保全区农产品监测合格率保持在98%以上，保障人民群众消费安全。
项目五2024年保安保洁经费项目，基本情况是保定市徐水区农业农村局聘用保安4名维护单位的安全防范能力，保障人员人身安全；保洁1名保持工作场所干净整洁，避免发生卫生不达标情况。保安每人每月工资标准为2000元，保洁每人每月工资标准为3020元。

二、绩效目标实现情况

对项目预算执行情况、目标完成情况、年度绩效指标完成情况等进行了自评，及时反映自评中的有关问题，具体问题如下：

1、关于下达2024年中央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的通知-地膜科学使用回收项目，项目资金13.8万元，2024年支出0万元。年度绩效指标出现偏差，产出指标中的成本指标实际完成值为0万元。

出现偏差的原因：资金下达晚，且本项目为跨年度实施，0.2万亩加厚高强度地膜和0.1万亩全生物降解地膜的推广应用预计2025年5月底完成。

采取的措施：督促应用主体按时覆膜并对地膜进行回收，使项目区农膜回收率达到83%以上。

2、关于提前下达2024年省级农业产业发展资金预算的通知-农村宅基地制度改革试点项目，项目资金17万元，2024年支出0万元。年度绩效指标出现偏差，产出指标中的成本指标实际完成值为0万元。

出现偏差的原因：由于雄安调蓄库建设，整体搬迁赵庄等6个村庄，影响项目实施。

采取的措施：一是经研究决定该项目重新实施，并重新制定实施方案；二是项目实施过程中积极与财政部门沟通，尽快尽早提供完善的报账手续。

3、2020、2021、2023年高标准农田管护资金，项目资金23.5万元，2024年支出0万元。年度绩效指标出现偏差，产出指标中的成本指标实际完成值为0万元。

出现偏差的原因：乡镇的管护主体未申报，视为未发生需要管护事项。

4、2024年农村土地承包经营纠纷调解仲裁项目资金，项目资金2.4万元，2024年支出0万元。年度绩效指标出现偏差，产出指标中的成本指标实际完成值为0万元。

出现偏差的原因：由于乡镇组织村级仲裁员，人员配备不足，工作人员无法支出资金。
三、绩效目标设定质量情况

根据绩效目标实现完成情况，全面总结了绩效目标的设定，设定清晰准确，绩效指标全面完整、科学合理，绩效标准恰当适宜、易于评价，为财政资金精准高效使用奠定了坚实基础。
四、整改措施及结果应用

1、针对项目年度绩效指标预期指标值与实际完成值偏差较大的问题，我局财务室加强与业务股室之间的沟通，严格依据《实施方案》制定绩效目标并落实，做好各项目支出绩效目标执行中的控制管理，确保资金对应绩效目标执行。项目管理组和项目监督组，强化对项目推进过程中的管理和监督，确保项目按计划推进。

2、针对项目支出进度较缓慢的问题，要求各业务股室建立台账，安排专人负责统计本股室的资金下达与资金支出情况，财务室在每月月末将现有项目资金情况进行汇总并通报各业务股室，提醒其加快支出进度；强化项目前期准备，在申报预算时同步提交可行性方案，减少执行中的不确定性。

3、针对年底绩效目标不能完全实现的问题，对本年度尚未启用的预算资金和项目结余资金及时交回财政，为绩效目标的实现提供有力支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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